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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未保办〔2023〕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上海市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3 年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 
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 

各成员单位： 

现将《2023 年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点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

2023 年 5 月 15 日 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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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点 
 

2023 年，浦东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

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、健全服务

体系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、保障未成年人合

法权益。 

一、落实家庭监护责任 

1.加强家庭教育指导。积极贯彻落实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，

完善家庭主动尽责、学校积极主导、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

人机制。推进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建设，充分发挥街镇“家中

心”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、学校社区家长学校、居村家庭

教育指导点，以及“紫丁香”家庭教育指导站、“蒲公英”

家庭教育法官工作室、空中父母学堂等阵地作用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妇联（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）、区教育局、区检察院、

区法院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委宣传部） 

2.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。聚焦未成年人溺水、高坠、

交通事故、煤气中毒、火灾事故等安全事件，开展面向未成

年人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普法教育、安全教育、警示教育，

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，提升监护意识和能力。借助

“邻家妈妈”、家庭社工等，开展“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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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缺失或不当的儿童提供支持服务”、“邻家守护计划”等项

目，深化家庭监护支持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妇

联（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）、区民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检察

院、区法院、区司法局、区应急管理局） 

3.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。对未成年人

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、不履行监护责任、侵

害未成年人等，通过公检法的治安处罚、训诫，制发《家庭

教育令》和《督促监护令》等方式，结合学校、社区的有效

干预，帮助监护人转变教育方式方法，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。

加强家庭教育中的司法指导，发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典

型案例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、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

司法局） 

二、加强学校保护工作 

4.完善协同保护机制。深化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

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建立健全工作机构、

加强队伍建设，强化协同联动，切实提升未成年人学校保护

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） 

5.切实加强学校保护。完成校园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

建设，制定风险判定和辨识标准。完善防火灾、自然灾害、

暴力入侵、拥挤踩踏等安全应急预案，加强校园欺凌防治等

专项培训，提升针对性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能力。继续做好

学生心理危机等应急事件处置制度建设，及时更新“一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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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”关爱系统，做好特殊学生心理关爱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教育局） 

6.加强校园安全守护。坚持落实民警、交通辅警和交通

协管员护校措施，维护校园周边治安、交通秩序。完善部门

信息沟通传递机制，合力加强校车安全源头监管，持续做好

校园食品安全工作。开展“11.9 消防宣传日”、“5.12 防灾减

灾日”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公安

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） 

三、加大社会保护力度 

7.开展儿童友好型城区创建。出台实施《浦东新区儿童

友好城区建设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，建立健全区级统

筹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体系，加快推进“童悦空间”等一批

儿童友好重点项目，探索形成首创性的建设指引和规范性的

示范标准，加快营造更加适宜儿童成长的综合发展环境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发改委、区妇联（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）、相关成

员单位） 

8.压实强制报告制度。积极宣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

年人保护法》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，提升市民群众法

律意识，提高发现、劝阻、制止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形

的能力和水平。在居（村）委会、学校、医院、培训机构等

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或组织中，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

策措施的宣传培训和教育引导，指导从业及相关人员有效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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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强制报告义务，提升识别、发现和报告的能力。（责任单

位：各成员单位） 

9.发挥群团组织作用。开展“青春守护者”计划、“冬日

暖阳”等服务项目，构建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。依托“浦

东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”，织密建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

体系。发挥社区邻里互助和女性的独特优势，深化家庭家教

家风建设，探索构建“浦东妇联帮扶数字平台”。健全完善
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，开展特殊儿童“助心圆梦”志愿助

残服务项目。发布《爱心妈咪小屋建设和管理规范》，鼓励

具备条件的企业、园区开办职工寒暑假亲子工作室。深化“童

心向党”主题活动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政治引领，护航未成

年人成长成才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残联、区

总工会、关工委（区委老干部局）） 

10.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社会组织建设。大力培育发展

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公益慈善组织、志愿服务组织、专业社工

机构，打造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服务品牌。发展未成年人保护

领域专业社会工作，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资源链接、心理

干预、权益维护、法律援助、社会调查、社会观护、教育矫

治等方面专业优势。鼓励社会慈善力量为困境儿童提供助

学、助医、助成长等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教育

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团区委、

区残联、区总工会、各街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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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建设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。大力拓展

未成年人校外实践阵地，发展文化、科普活动阵地及滨江新

时代文明实践带等场馆阵地。深化“红领巾讲解员”项目，

助力青少年学生“双减”背景下的实践学习。开展青少年科

技节、“浦东小院士”等活动，引导青少年增强创新意识。

持续推进传统戏曲、传统体育、书法、经典诵读等进校园活

动，不断满足未成年人公共文化需要。持续做好涉未成年人

的产品、游乐设施、广告等的监管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

宣传部（区文体旅游局）、区教育局、区科经委、区市场监

管局、各街镇） 

四、完善网络保护工作 

12.净化未成年人网络学习阵地。巩固新区网络护苗阵

地，加强网络信息等多领域监管，严查游戏内容违法违规行

为，强化“氪金”管控，推动社会各界协同治理。及时协调

网安部门深度清理网站平台不良违法信息，切实保护未成人

身心健康，保障未成年人网上合法权益，营造绿色健康的上

网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委宣传部（区

文体旅游局）、区教育局） 

13.加大执法打击力度。从严从紧查办网吧、娱乐等经营

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探索黑名单管理制

度，形成行业震慑，确保未保案件办理实效。加强未保领域

新类型案件的查办，引导合法维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检察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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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法院、区委宣传部（区文体旅游局）、区市场监管局） 

14.压实属地网站平台主体责任。对重点内容生产和影响

力较大的网站平台加强“一对一”指导，指导企业建立与业

务规模相匹配的管理制度和防护能力，确保网络安全、内容

规范、数据合规。对属地重点移动 APP 和其他新媒体定期开

展监测，发现问题隐患，及时约谈提醒，为未成年人成长营

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（区文体

旅游局）） 

15.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网络素养。充分发挥学校、社区

主阵地作用，不断拓展“声、屏、报、网、博”等宣传载体，

教育未成年人自觉遵守网络空间行为规范，尊重他人合法权

益，文明交流沟通，不实施低俗、暴力等不文明行为。科学

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网络，适度使用网络，增强网络安全

防范意识，避免网络沉迷等情况的发生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

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委宣传部（区文体旅游局）、区公安分

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关工委（区委老干部局）、各街镇） 

五、强化政府保护职能 

16.加强部门协调联动。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重点、难点、

热点问题，定期开展专项会商。做实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站，明确重点项目，有效开展关爱服务，实现提质增能。深

化社区与学校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安机关、司法部门等常态

化协同联动，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街镇平安建设考核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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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研究制定新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扶持政策，建立健全有

对象、有阵地、有项目、有机制、有队伍、有考评“六有”

工作模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未保办、区委政法委、区教育局、

区卫健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各街镇） 

17.推动建设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。建立深化与

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联动机制，在部分街镇试点推进孤独症未

成年人关爱赋能中心建设，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的

康复指导、心理疏导、家庭教育指导等综合服务支持。积极

鼓励社会力量、慈善公益组织参与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

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卫健委、区残联、

试点街镇） 

18.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能力。建立“医教结合”

工作机制，推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进学校、进社区，开

展有针对性的、适合未成年人的生命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

安全教育。落实中小学全员导师制，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

发现和干预能力。提高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业机构服务能

力，加强人员培训带教，推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早发现、

早干预、早诊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健委、区教育局、区民

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残联、

区总工会、关工委（区委老干部局）、各街镇） 

19.做好特殊困难群体关爱保障工作。建立监护缺失儿

童、残疾儿童、家庭困难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体系，全力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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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儿童福利对象保障政策。依托社区云等大数据平台，试

点探索未成年人保护风险预警机制。持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

“专家资源库”“公益资源库”“法务资源库”“社工资源库”。

组织部分科普基地开展面向社会散居孤儿、困境儿童的科普

参观活动，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、野生动物园等加强公益合

作，组织困境儿童游园关爱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

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委政法委、区科经委、团区委、

区妇联、区残联、各街镇） 

六、落实司法保护职责 

20.加强未成年人权益维护。探索打造集合法治长廊、心

理疏导、家庭教育指导、日常观护和检察官法律服务的示范

性观护基地。成立首家“蒲公英”少年审判法官工作室，在

川沙新镇挂牌实践基地，探索特色机制，深化涉少家事纠纷

多元调处体系，拓展《开心漫漫看》品牌效应。加强未成年

人法律援助力度，做到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全过程全覆盖，对

权益受侵害的民事案件免于审查经济困难状况，最大限度保

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

司法局、团区委） 

21.开展法治进校园工作。扩大法治副校长队伍规模，开

展“开卷有益”等法治副校长品牌示范课活动。开展“紫丁

香”讲师团、“蒲公英”讲师团 2023 年度“法治进校园”等

巡讲活动。更新“青春启航 法治课堂”项目课程课件教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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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“青春守护者计划”青少年普法教育宣传志愿服务。打

响“少年警校”“爱心暑托班”品牌，推进“护校安园”平

安校园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检察

院、区法院、区司法局、团区委） 

22.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。加大未检刑

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“四合一”检察办案力度，提升

综合保护实效。推进建立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提前介入、一站

式取证、同步录音录像等工作机制，探索对罪错未成年人分

级干预、保护处分、转送专门学校等工作机制，形成标准化

流程，共享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社会支持资源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教育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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